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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体投标，是指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

，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的行为。对于联合体投标可

作如下理解： 1、联合体承包的联合各方为法人或者法人之

外的其他组织。形式可以是两个以上法人组成的联合体、两

个以上非法人组织组成的联合体、或者是法人与其他组织组

成的联合体。 2、联合体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，不具有法人

资格。组成联合体的目的是增强投标竞争能力，减少联合体

各方因支付巨额履约保证而产生的资金负担，分散联合体各

方的投标风险，弥补有关各方技术力量的相对不足，提高共

同承担的项目完工的可靠性。如果属于共同注册并进行长期

的经营活动的“合资公司”等法人形式的联合体，则不属于

《招标投标法》所称 的联合体。 3、联合体的组成是“可以

组成”，也可以不组成。是否组成联合体由联合体各方自己

决定。对此《招标投标法》第三十一条第四款也有相应的规

定。这说明联合体的组成属于各方自愿的共同的一致的法律

行为。 4、联合体对外“以一个投标人的|考试|大|身份共同投

标”。也就是说，联合体虽然不是一个法人组织，但是对外

投标应以所有组成联合体各方的共同的名义进行，不能以其

中一个主体或者两个主体(多个主体的情况下)的名义进行，

即“联合体各方”“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”。这里需要说

明的是，联合体内部之间权利、义务、责任的承担等问题则

需要依据联合体各方 订立的合同为依据。 5、联合体共同投



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具备一定的条件。比如，根据《招标投标

法》的规定，联合体各方均应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

；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，

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。 6、联合体共

同投标一般适用于大型建设项目和结构复杂的建设项目。对

此《建筑法》第 二十七条有类似的规定。 关于联合体资质的

要求： 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本法或者国家规定的资格条件

和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。这是对投标联合体资质条件的

要求。（1）联合体各方均应具有承担招标项目必备的条件如

相应的人力、物力、资金等等。（2）国家或招标文件对招标

人资格条件有特殊|考试|大|要求的，联合体各个成员都应当

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。（3）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

体，应当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联合体的资质等级。

如在三个投标人组成的联合体中，有两个是甲级资质等级只

能定为乙级。本条之所以这样规定，是促使资质优等的投标

人组成联合体，防止货商或承包商来完成，保证招标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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